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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1999 年 2 月 8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在上述會議上，政府當局曾答允跟進一件與租用黃大仙社區中心有關的

事件。現隨文附上政府當局就事件所作的報告，供議員參閱。 
 

事務委員會秘書 
 

（戴燕萍小姐代行） 
連附件 
副本致： 李華明議員｝ 

陳婉嫻議員｝非委員的議員 
陳鑑林議員｝ 
劉千石議員｝ 

助理法律顧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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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社區中心： 

因開放避寒中心而須取消預訂埸地申請 

引言 

 

劉慧卿議員曾於一九九九年二月八日的立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

提及上述事件。本報告旨在概述此事的背景和當局的回應。 

 

背景 

 

2. 陳美苹女士以劉慧卿議員的名義申請於一九九九年一月十七日（星期日）

借用黃大仙社區中心的禮堂，以供前線舉行會員周年大會。 

 

3. 一九九九年一月十一日（星期一），民政事務總署宣布開放轄下各避寒中

心，供市民使用。由於黃大仙社區中心的禮堂是擬開放的避寒中心之一，黃大仙民政事

務處職員於是通知各申請人，表示須取消他們在一九九九年一月十一至十三日期間的預

訂。該處職員並知會申請人，如果禮堂在一九九九年一月十四至十六日期間仍須用作避

寒中心，則該段期間的預訂亦可能被取消。聯絡申請人的工作，一般由文書助理負責，

並由二級聯絡主任監督。但在此事發生時，有關的文書助理恰巧休假兩天，聯絡主任於

是親自就一九九九年一月十一至十六日的安排聯絡各申請人。聯絡主任當時假定，有關

的文書助理於一九九九年一月十三日休假回來後，會繼續就其後時間（即一九九九年一

月十七日以後）的安排，負責與申請人聯絡。 

 

4. 一九九九年一月十三日（星期三），陳女士致電查詢是否可把一九九九年

一月十七日的借用場地時間延長，由原來的上午九時至下午六時，改為上午八時至晚上

八時。本署職員（文書助理經請示聯絡主任後）本者服務市民的精神，應允了這項要求；

不過，他們卻不夠警覺，以致未有向陳女士指出，如果在一九九九年一月十七日該禮堂

仍須用作避寒中心，則有關的預訂便可能要取消。一九九九年一月十五日（星期五），

我們正打算把須取消一九九九年一月十七日的預訂的消息，通知陳女士。可惜我們還來

不及通知陳女士，陳女士便已致電我們，那時候我們才把這個消息通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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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5. 我們承認，本署職員確有疏忽的地方，未有就此事預先知會申請人。不過，

這只屬個別事件，不能因此而認為社區中心的管理欠佳。 

 

6. 為此，黃大仙民政事務專員已向劉慧卿議員道歉。此外，該處職員已主動

提出給予其他方面的協助，例如表示可以安排借出鳳德社區中心以作替代，並在黃大仙

社區中心張貼顯眼的告示，儘管這些安排未必能完全照顧到申請人的需要。 

 

7. 黃大仙民政事務專員已檢討過有關的程序，並決定加以精簡。日後如有可

能需要取消任何預訂，該處會於十天前預先通知有關申請人，並且根據天氣預報，於預

訂日期之前兩天，再聯絡有關申請人，告知正式取消預訂。這項安排可讓申請人有充裕

時間另作安排。 

 

8. 黃大仙民政事務專員已為所有負責管理區內各社區中心的職員舉辦訓練

班，以免日後區內再有同類事件發生。此外，她亦把這事件告知其他各區的民政事務專

員，使他們知所警惕，避免其他區再有同類事件發生。 

 

結論 

 

9. 在社區中心的管理方面，我們會繼續採取以客為本的服務方針。我們深

信，在採取了上述措施後，各區日後不會再有同類事件發生。 

 

 

 

 

 

民政事務總署 

一九九九年六月 
 


